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危险化学品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前 言

为加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的应急管

理，规范应急处置程序，建立健全快速、有效的应急救援长效管

理机制，提高我县应急管理工作人员对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的反

应能力，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突发事件造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

损失，预防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2 号）等

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结合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实际

情况，编制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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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了建立健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救援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我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程序，提高应急救援反应速度和水平，最大限度减少事故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预防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制定本预

案。

1.2 编制依据

本预案编制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六十九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第八十八号）

（3）《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

（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

（5）《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5 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的通知》（国办发〔2013〕101 号）

（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

第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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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原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 号）

（9）《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版）

（10）《国家安全生产事故灾难应急预案》（2006 年版）

（11）《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安监总应急

〔2006〕229号）

（12）《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94 号）

（13）《广东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39 号）

（14）《广东省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粤府办

〔2012）77 号）

（15）《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粤安监应急〔2017）9 号）

（16）《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和修订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预案框架指南》的函》（国办函〔2004〕33 号）

（17）《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11 年修订

版）

（18）《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通知》（粤办函〔2013〕358 号）

（19）《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 6441-86）

（20）《危险化学品名录》（20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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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

1.3 适用范围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是指在生产、储存、使用、经营、

运输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过程中，由危险化学品

直接或间接引发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的事故。

本预案适用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储存、使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由县级负责处置的一般危险化

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参与处置的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

品生产安全事故，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

故的应急救援工作按照省、国家相关预案执行，本预案适用于较

大、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前期应急处置有

关工作。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核能物质以及

用于国防料研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事故不适用本预案。

1.4 应急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应对全县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综合性预

案，与清远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衔接。

全县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体系由本预案、

危险化学品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政府各单位、部门按事

故类别分布制定的危险化学品专项应急预案及各生产经营单位危

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组成。

1.5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科学施救。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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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工作要把保障公众生命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切实加强应急

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

产损失及环境危害，防止次生、衍生事故的发生。通过所提供、

勘查到的有效信息，依靠应急救援专家的知识和经验，科学合理

的制订抢险救援工作方案，并利用先进的装备和器材等科学手

段，实施应急救援现场处置。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工作坚持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镇级人民政府及全县

各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和权限，负责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

事故的应急响应和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机制，强化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3）及时反应，协同应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后，县应急管理局按照事故级别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确保

应急救援工作及时有效。各应急救援工作组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

指挥下，规范有序，协同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4）预防为主，常备不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相结合，

防患于未然，各部门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执法检查，使安全隐

患得到有效治理，预防各类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加

强应急培训和演练，做到常备不懈，不断完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提高救援装备技术水平和应急救援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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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危险性分析

2.1 行业概况

截至 2022 年 8 月 4 日，全县现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13

家，其中：加油站 12 家，气体充装站 1 家；化工 1 家，烟花爆

竹批发企业 1 家，烟花爆竹零售店 10 个；无危险化学品生产和

医药生产企业、化工园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油气长输管

道。

（1）企业分布情况

1）加油站分布情况：共 12 家（吉田镇 3 家，永和镇 1 家，

小三江 4 家，福堂镇 1 家，太保镇 3 家）。

2）气体充装站分布情况：1 家（小三江镇）。

3）一般化工企业分布情况：1 家（永和镇）

（2）企业工艺和风险等级分布情况

1）按“两重点一重大”划分：加油站主要是成品油经营，

主要油品为汽油和柴油。其中汽油为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县

内加油站、气体充装站均未构成重大危险源。

2）按风险等级划分：由高到低分为红色、橙色、黄色、蓝

色四个等级。县内加油站、气体充装站及一般化工企业均为蓝色

等级。

2.2 风险分析

加油站主要经营物质是汽油和柴油。具有易燃、易爆、易挥

发、易积聚静电、有毒等特性，重点防范火灾、爆炸、中毒和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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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事故。

气体充装站经营为零售（带仓储），品种有氧〔压缩或液化

的〕、二氧化碳〔压缩或液化的〕、氩气〔压缩或液化的〕，重

点防范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容器爆炸、车辆伤害、触电伤

害、冻伤等事故。

一般化工企业涉及的主要事故类别包括火灾、触电、起重、

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有限空间作业、化学品泄漏、导热油炉

等事故。危险化学品企业可能导致的事故类型风险分析见附件1。

2.2.1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类

根据连山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单位概况，常见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类别如下：

（1）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指燃烧物质主要为危险化学品

的火灾事故。具体包括：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

易燃物品以及其他危险化学品火灾。

（2）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指危险化学品发生化学反应的

爆炸事故，危险化学品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事故。具

体包括：易燃固体、自燃物品、遇湿易燃物品、易燃液体、易燃

气体的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产生的粉尘、气体、挥发物的爆

炸，危险化学品液化气体和压缩气体的物理爆炸，其他化学反应

爆炸。

（3）危险化学品中毒和窒息事故：主要指人体吸入、食入

或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或者化学品反应的产物，而导致的中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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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息事故。具体包括：吸入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呼吸道）、接

触中毒事故（中毒途径为皮肤、眼睛等）、误食中毒事故（中毒

途径为消化道）以及其他中毒和窒息事故。

（4）危险化学品灼伤事故：主要指氢氟酸等腐蚀性危险化

学品意外的与人体接触，在短时间内即在人体表面接触造成明显

破坏的事故。腐蚀品包括酸性腐蚀品、碱性腐蚀品和其他不显酸

碱性的腐蚀品。

（5）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主要指气体或液体危险化学品

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泄漏事故。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容易造成火

灾、爆炸或中毒事故，以及环境污染事故。

（6）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其他危险化学品生产

安全事故指不能归入上述 5 类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主要

是指危险化学品的险肇事故，即危险化学品发生了人们不希望的

意外事件，如盛装危险化学品的罐体、车辆倾倒或倾覆，但未发

生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灼伤、泄漏等事故。

常见危险化学品事故特点：

（1）突发性强，不易控制。突发危险化学品灾害事故的发

生原因多且复杂，如操作不当、设备故障、车祸等。事先没有明

显预兆，往往使人猝不及防，极易酿成灾祸。

（2）救援难度大，专业性强。由于救援现场情况复杂，存

在火灾、爆炸、有毒、有害等危险，同时受到风向、能见度、空

间狭窄等不利因素影响，使得现场勘查、救人、灭火、堵漏、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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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等难度加大，风险增加。

（3）污染环境，破坏严重。危险化学品不仅可对现场人员

造成灼伤、感染、中毒等伤害，而且还会污染大气、土壤、水

体、建筑物、设备，很多事故发生后，对现场的彻底洗消困难，

导致残留物在较长时间内危害污染区生态环境。

（4）客观存在，难以预防。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是无法

改变、客观存在的，只要安全防护措施出现纰漏，任何安全隐患

都有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2.2.2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级

根据事故的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将危险化学品生产

安全事故划分为四级：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

（Ⅲ级)和一般（Ⅳ级)。

（1）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Ⅰ级）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 100 人以上中毒(重

伤)，或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或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 万人

以上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Ⅱ级）

造成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 50 人以

上、100 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1 亿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3）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Ⅲ级）

造成 3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 1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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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4）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Ⅳ级）

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本预案所称“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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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机构和职责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是全县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

援领导机构，负责统一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全县较大以上危险化

学品事故的救援处置。

3.1 应急指挥部及职责

3.1.1 应急指挥部组成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是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

安全事故后成立的临时机构，由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县长或县

委、县政府指定的其他县领导担任总指挥，县政府办公室副主

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涉及行业领域的主管行政部门的主要领

导和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任副总指挥，相关单位的工

作人员为指挥部成员。

总指挥：县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副县长。

副总指挥：协助分管应急管理工作的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涉及行业领域的主管行政部门的主要领导和

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

应急指挥部成员：县委宣传部、县济经发展促进局、县教育

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国资局）、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

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农业农村局（县科学技术局）、县文

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县卫生健康局、县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

局连山分局、县气象局、县公路事务中心、县总工会、武警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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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县消防救援大队、连山供电局，以及其它相关单位工作人

员为应急指挥部成员。

发生不同类别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牵头和参与应急

处置的部门详见表 1。

表 1 应急总指挥部成员单位

序号 事故领域 牵头处置部门 参与处置部门

1
危险化学品道

路运输
县公安局

卫生、交通、应

急、环保、气象及

其它有关部门

2

生产、经营、

储存、使用危

险化学品

县应急管理局

公安、卫生、交

通、环保、应急、

气象及其它有关部

门

3 城镇燃气管道
县住房城乡建设

局

公安、卫生、交

通、气象、应急及

其它有关部门

4
危险废物储

存、处置

市生态环境局连

山分局

公安、卫生、交

通、气象、应急及

其它有关部门

3.1.2 应急指挥部职责

（1）贯彻执行防范和应对有关危险化学品事故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政策；

（2）确定一般以上有关危险化学品事故的等级及响应级别，

按本预案规定的程序启动和结束应急响应，统筹有关力量和资源

参与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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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指挥、协调各区开展有关危险化学品事故预防和应急救

援工作；

（4）指挥、协调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和市级应急救援力量参

与应急救援工作；

（5）决定和批准抢险救援工作的重大事项；

（6）落实上级领导批示（指示）相关事项。

3.2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职责

3.2.1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成

由牵头处置部门抽调工作人员成立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3.2.2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组织开展应急指挥部应急值守相关工作；

（2）统筹危险化学品救援抢险应急物资及装备的储备、调

用；

（3）组织落实应急指挥部决定，协调、调动成员单位开展危

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相关工作；

（4）组织收集、分析有关工作信息，及时上报危险化学品事

故重要信息；

（5）组织发布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信息；

（6）配合有关部门承担危险化学品事故新闻发布工作；

（7）组织开展本县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演练、培训、宣传工

作。

3.3 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及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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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成员单位在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应急指挥部

统一指挥，参与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应急指挥部各成

员单位应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需要，结合部门职责

编制本部门的专业处置方案，建立应急专家库、专业应急队伍、

应急装备、应急物资等应急资源，报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

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及其职责如下：

（1）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和指导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

援的新闻发布，正确引导舆论导向。

（2）县济经发展促进局：组织协调事故现场成品油保障，

牵头处置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协调组织

受灾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工作。

（3）县教育局：指导和协调校园师生等做好应急疏散和中

毒防护工作。

（4）县公安局：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和危险化

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及

周边警戒、道路交通管制；负责对涉案人员的先期控制，维护社

会安全秩序，做好遇难者身份鉴定工作，协助易制毒化学品、易

制爆化学品、剧毒化学品、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等转移工作，协

助组织受灾群众安全疏散。负责牵头处置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抢

险救援工作。

（5）县民政局：做好遇难者遗体的保存、处理和殡葬等善

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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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县司法局：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提供必要的法

律支撑服务。

（7）县财政局（县国资局）：负责保障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所需经费。负责调配所管理的国有企业相关应急队伍、物资、装

备等应急资源，协助现场救援工作。

（8）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指导对事故灾难伤

亡人员的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工作，并参与善后处理工

作。

（9）县自然资源局：根据抢险救援的需要提供事发地的区

域地形图及相关资料，负责事故现场应急测绘保障。

（10）县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指导因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

受损建（构）筑物的评估、鉴定、处置工作，指导事故发生城市

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处置和恢复重建工作。提供事发

地管辖范围内相关市政路灯设施的地下管线资料，并做好相应的

应急准备和抢险救援工作，牵头处置城镇燃气管道事故应急救援

工作。

（11）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经交通运输部门许可的危险化学

品道路运输的许可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监管；配合应急管理部门建

立完善道路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所需的应急专家、专业队伍、转

输装备及车辆等应急资源调查收集机制，并根据处置需要调集相

关力量参与救援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

所需的交通运输保障；组织、指导事发周边涉及的在建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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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抢险救援工作。

（12）县水利局：负责组织供水企业做好事故现场救援的供

水保障；组织、指导事发周边涉及的在建水务工程的抢险救援工

作，以及事故有关供水、排水设施的抢险抢修工作；协助做好事

发地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和污染沿线的预警工作；根据事故情况，

指导城市供水企业单位做好相应的应急处置工作，防止次生事故

发生；协助事故救援污水转移和处置工作。

（13）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督促指导县广播电视台

落实应急广播电视保障工作。

（14）县卫生健康局：负责调度全县医疗队伍、急救专家等

资源和力量，做好危险化学品事故受伤人员的救治和康复工作；

设立临时医疗点，为受灾群众、抢险救援人员、集中安置点受灾

群众提供医疗保障服务；按需开展现场救援区域的防疫消毒；为

受伤人员和受灾群众提供心理卫生咨询和帮助。

（15）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危险化学品事

故应急救援整体工作；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收集、汇总、报

送工作；依法组织指导危险化学品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责任

追究落实情况，牵头处置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事

故应急救援工作。

（16）县市场监管局：指导、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涉及原

料、产品及其包装物的质量检测、质量鉴定和事故现场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检测、认定，提出应急救援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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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故救援现场所需特种设备提供技术支持；依法承担特种设备

事故调查工作。

（17）市生态环境局连山分局：依法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

置的环境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工作；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危险化学

品事故环境应急监测工作，分析研判环境污染状况及趋势；做好

应对危险化学品事故次生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准备工作，一旦发

生因事故引发环境污染，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规定进行

应急处置。

（18）县气象局：负责事故救援的气象保障，为事故现场救

援、人员疏散等提供气象服务支持。

（19）武警连山中队：协助支援辖区内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救援；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公安部门做好事故现场的外围警

戒。

（20）县消防救援支队：负责指挥消防救援队伍参与应急救

援工作；负责制定事故灭火救援方案；负责事故现场火灾扑救，

人员搜救和事故得到控制后的洗消工作。

（21）县总工会：依法参与事故调查处理，结合工会职责，

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督促事故发生单位防范和整改措施的

落实。

（22）连山供电局：负责组织实施管辖范围内受事故影响的

电网恢复及供电局资产设备设施抢修工作，为应急救援提供电力

保障；组织管辖范围内电力设备的停电及事后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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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各镇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做好辖区内应急队伍

建设及应急物资、装备储备工作，负责组织协调应急救援后勤保

障、善后处置、事后恢复等工作；负责依法指挥、组织、协调本

辖区内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置工作，参与较

大以上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24）事发单位：事故发生时，事发单位应立即启动本企业

应急响应，按照规定向事发地的县级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上报事故信息，并及时通报可能受到事故危害的单位和居

民；按照现场抢险指挥机构的要求，提供应急处置相关资料，参

与事故抢险、救援及抢修等工作。相关涉事周边单位应协同应

对，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轻事故危害。

（25）其他成员单位：按本部门工作职责承担相应的应急处

置工作。应急救援工作主要成员单位联系电话见附表 10.5。

3.4 现场指挥部及职责

3.4.1 现场指挥部

发生一般（Ⅳ级）危险化学品事故时，根据应急处置工作实

际需要，由牵头处置部门向县政府请示成立事故应急指挥部，抽

调相关人员组建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并组建由县政府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应急救援专家、应急救援队伍负责人、事发单位负责人

等人员组成的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和协调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现场指挥部实行现场指挥员负责制，现场指挥员负责现场决策和

指挥工作，指挥调度现场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资源，依职权调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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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请调拨应急资金。

现场指挥员：由现场最高行政领导担任，负责协调、指挥有

关单位和个人参与现场应急救援。

现场副指挥员：牵头处置部门负责同志（配合现场指挥员开

展应急处置工作，调度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专家、应急装备等应

急资源参与道路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事发地的政府负责

同志（组织本辖区有关应急资源参与应急处置工作）、县消防救

援支队现场救援负责人担任。

现场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技术专家组、抢险救灾组、治

安疏导组、环境气象监测组、医疗卫生保障组、后勤保障组、舆

情新闻信息组等共 8 个工作组，各工作组组长由现场指挥员指定

参与抢险救援部门（单位）的现场负责人担任。现场指挥部可根

据应急救援需要增减相关应急工作组。

3.4.2 现场指挥部的职责

现场指挥部根据应急指挥部的指令，指挥协调以下具体工

作，参加事故现场救援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现场指挥

部的统一指挥：

（1）根据救援工作需要，成立应急工作组，指挥各部门参与

事故救援，指定承担事故核心区救援指挥工作的具体部门；

（2）组织制订应急处置方案，向各应急工作组下达工作任

务；

（3）督促各应急工作组按照救援任务制订工作方案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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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工作组的工作汇报；

（4）负责现场处置沟通协调、督查督办、信息报送，材料汇

总等综合工作；

（5）针对事故引发或可能引发的次生、衍生事故（如环境污

染），适时通知相邻地区人民政府；

（6）根据处置需要，决定依法调用和征用有关单位或个人的

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等应急资源；

（7）及时向县应急指挥部报告应急救援处置、事态评估情况

和工作建议，落实县政府有关决定事项和县领导批示、指示；

（8）发现可能直接危及应急救援人员生命安全的紧急情况

时，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消除隐患，化解或者降低风险，必要

时可以暂时撤离应急救援人员；

（9）根据救援工作需要，提请应急指挥部按报批程序请求驻

地部队参加应急救援行动。

3.4.3 应急救援各工作组职责

（1）综合协调组：收集、跟踪上级单位、社会、政府等相

关方的舆论信息，向总指挥汇报。向可能受影响的周边民众、单

位发出警告。负责应急车辆的调配。

（2）技术专家组：评估事故现场灾情，研究应急救援工作

方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3）抢险救灾组：协助受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组织开

展危险化学品处置、火灾扑救、工程抢险和工程加固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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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安疏导组：设置警戒隔离区，在警戒隔离区边界设

置警示标志，并设专人负责警戒；对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实行交

通管制。

（5）环境气象监测组：开展事故现场的环境监测和气象监

测，提供现场动态监测信息。

（6）医疗卫生保障组：为受灾群众、抢险救援人员、集中

安置点受灾群众提供医疗保障服务，并将伤者送往医院实施治

疗。

（7）后勤保障组：负责提供物资、装备、食品、交通、供

电、供水、供气和通信等后勤服务和资源保障，以及向受到事故

影响的人员提供应急避难场所和生活必需品。统计、核算事故事

件造成的损失。联系保险公司进行事件理赔。事故的善后处理工

作。

（8）舆情新闻信息组：在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组织

事故信息发布工作。对于跨地区、涉及部门较多、影响较大的危

化品事故，由县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媒体的组织协调，正确引导新

闻舆论。

3.5 应急救援专家组及职责

3.5.1 应急救援专家组组成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应急工作需要组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

援专家组，由消防、危险化学品、机械电气、应急处置、建筑工

程、环境保护、医疗救护等专业专家组成。清远市危险化学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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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应急救援危险化学品领域专家组名单见附 10.7。

3.5.2 应急救援专家组职责

（1）对事故的发展趋势、抢险救援方案、专业处置方案等

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应急抢险救援行动的决策、指挥提供技术支

持；

（2）对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预测、评估；

（3）根据行政主管部门的安排，参与应急演练及事故调

查。

3.6 应急救援队伍及职责

3.6.1 应急救援队伍组成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队伍主要包括综合性应急救援队

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应急救援队

伍。应急救援队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并定期

组织训练。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依托全市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

职消防队建立，是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的主力军。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由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各相关部门配

合组建。企业应急救援队伍由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组建，是危险

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的基础力量。社会应急救援队伍由具备必要

的专业知识、技能和资质的人员组成，是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

援的补充力量。

3.6.2 应急救援队伍职责

（1）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负责扑救事故现场火灾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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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搜救；根据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需要。

（2）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按照队伍各自特点负责危险化学

品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和应急保障，与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协同完

成救援任务，并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接受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现

场负责人指挥。建立应急值班制度，配备应急值班人员，加强日

常训练与考核，提高实战技能，发挥救援队伍在预防性检查、安

全技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3）企业应急救援队伍。负责本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先

期处置和应急救援工作，配合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

援队伍开展抢险救援；定期进行预防性检查，消除事故隐患，并

建立预防检查档案；按照编制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定期

组织演练。

（4）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参与防灾避险、疏散安置、急救

技能等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协助开展应急救援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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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

4.1 预防

（1）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规范危险化学品行业布局，充

分考虑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等因素，统筹加强城市规划与危

险化学品产业发展的衔接，科学规避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风

险，提高城市安全水平。

（2）各部门、各单位应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

合”的原则，重点排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等环

节的风险点和危险源，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风险点和危险源数据

库，构建安全监管部门与各行业主管部门之间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信息共享机制。

（3）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单位应按照有关

规定制定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确保企业应

急预案与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相关预案衔接畅通，提高应急预案

的科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4）对生产经营场所及周边环境开展隐患排查，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开展各单位从业人员、

安全管理人员和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工作，加强应急

救援力量建设，配备应急救援装备和器材，并定期组织开展应急

演练。

（5）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应当建立应

急值班制度，配备应急值班人员；规模较大、危险性较高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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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应当成立应急技术组，实

行 24 小时应急值班。

（6）积极开展危险化学品培训教育，对危险化学品从业人

员及应急救援人员普及危险化学品分类及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基

础知识，全面掌握各类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程序与应急

处置工作要点。

4.2 监测

（1）根据危险化学品风险点和危险源数据库，建立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测监控体系，实现对重大危险源的实时监

控，及时发现可能使重大危险源由安全状态向事故临界状态转化

的各种参数变化趋势，给出预警信息或应急控制指令，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处置。

（2）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应当建立危险化学

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报告和建档等监控制度，严格落

实企业的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定期组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于排查

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立事故

隐患信息档案，并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控治理，并向所在地安全

监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业监管部门报告。

4.3 预警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

度和发展态势，预警级别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Ⅰ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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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级别，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标示，预警级别划分

标准如下:

（1）蓝色等级（Ⅳ级）：预计可能发生一般（Ⅳ级）以上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即将临近，事态可能会扩大；

（2）黄色等级（Ⅲ级）：预计可能发生较大（Ⅲ级）以上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已经临近，事态有扩大的趋势；

（3）橙色等级（Ⅱ级）：预计可能发生重大（Ⅱ级）以上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故即将发生，事态正在逐步扩大；

（4）红色等级（Ⅰ级）：预计可能发生特别重大（Ⅰ级）

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事故会随时发生，事态正在不断

蔓延。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即将发生或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

应急指挥部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进行评估，预测危险

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

能发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级别。

4.4 信息报告和共享

4.4.1 信息报告时限和程序

（1）获悉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公民、法人及其

他组织和个人，应立即拨打县应急管理部门、相关行业部门、有

关乡镇（街道）政府值班室电话报告事故基本情况。

（2）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现场有关

人员要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同时开展自救和互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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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向事发地的应急管理局和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4）事发地政府、行业监管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接到报告

后，应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并核实有

关情况，了解事故发生、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可能影响区域情况，

适时研判、决策和上报。

（5）县应急管理部门、相关行业部门、有关乡镇（街道）

政府值班室接到报告后，对有关情况进行跟踪核实，立即报告单

位、政府负责人，并按领导指示和有关规定向上级报告。

每级上报时限不得超过 1 个小时。情况特别紧急时，可越级

上报。

4.4.2 事故信息报告内容和要求

信息报告要简明扼要、清晰准确。事故报告内容应包括：事

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简要经过、信息来

源，事故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数量，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程

度、影响范围、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已采取的应急处置措

施，目前事故处置进展情况，下一步拟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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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急响应

5.1 响应分级

（1）应急响应分级标准

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

范围，应急响应级别原则上分为 I 级、II 级、III 级、IV 级。

1）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 I 级响应：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0 人以上生命安

全，或者 100 人以上中毒（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

以上的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 万人以上的生产安全事故。

超出省（区、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

故。

跨省级行政区、跨领域（行业和部门）的生产安全事故。

国务院领导同志认为需要国务院安委会响应的生产安全事

故。

2）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 II 级响应：

造成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10 人

以上、30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者 50 人以上、100 人以下中 毒

（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1 亿元以下的生

产安全事故。

超出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

跨地级以上市行政区的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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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响应的生产安全事故。

3）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 III 级响应：

造成 3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危及 3 人以

上、10 人以下生命安全，或者 10 人以上、50 人以下中毒（重

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下的生产安全事故。

超出县级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跨县级行政区生产安全事故。

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响应的生产安全事故。

4）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一般事故时启动 IV 级响应。

本节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

本数。

I 级响应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启动，II 级响应由省

政府启动，III 级响应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启动，IV 级响应由

县人民政府启动。

事故超出本级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应及时上报，请求启

动更高一级应急响应，实施救援。

（2）应急响应程序

1）先期处置：危化品事故发生后，事发单位首先进行先期

处置，立即启动本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采取必要的先

期处置措施，在确保应急救援人员人身安全和避免发生次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前提下，立即组织开展现场控制、采取自救互救措

施、紧急疏散人员、集结专业救援力量等相关初期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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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先期处置未能有效控制事态的事故，根据事故的性

质、特点、危害程度，事发地区、政府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采

取一般事故应急处置措施，启动 IV 级应急响应，开展应急处

置。

3）对于Ⅳ级应急响应未能有效控制事态的事故，或已经上

升为较大危险化学品事故时，市人民政府成立应急指挥部，由县

应急指挥部按照“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属地为主，专业处置”

的要求，在Ⅳ级应急响应的基础上，应迅速启动Ⅲ级应急响应，

开展应急处置。

4）确认发生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立即上报市

应急管理机构，应急响应工作由市相关应急机构负责组织实施。

5.2 先期处置

（1）事发单位发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时，应当第一

时间启动企业级应急响应，组织有关力量进行应急处置和救援，

并按照规定将事故信息及应急响应启动情况报告县应急管理局及

有关行业部门。

（2）事发地的社区工作站、居委会和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应

当按照当地政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

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3）事发地的乡镇（街）政府应组织应急救援力量和工作

人员营救遇险人员，搜寻、疏散、撤离、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

隔离危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采取其他防止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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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必要措施；向事发地应急管理局及有关部门（单位）报告

信息。

5.3 应急响应

5.3.1 Ⅳ级应急响应

（1）设立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根据化学品特性和泄

漏、扩散的情况及火灾、爆炸所涉及的范围设立警戒区，并对通

往事故区域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

（2）釆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迅速了解生产安全事故现场情

况，掌握所涉及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特性、状态等信息，调

集公安、消防、医疗、交通、生态环境、气象、危险化学品等相

关应急救援队伍、专家，根据危险化学品主要事故类型现场处置

要点开展现场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环境监测等工作。现场救援

人员应根据事故危险特性和危险化学品处置方式,釆取有效的防

护措施。

（3）人员撤离与安置。根据事故可能波及范围，立即组织

可能受到威胁的人员有秩序地向上风、侧风向避难场所或安全地

带撤离。

（4）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事发地的人民政府应组织相关

部门和单位开展先期处置工作，以营救遇险人员为重点；采取必

要措施，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避免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事故时，由事发地的政府按照辖区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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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衔接的危险化学品事故相关应急预案启动应急响应程序，组

织、指挥本辖区进行应急救援和事故处置。

5.3.2 Ⅳ级应急响应

5.3.2.1 危险化学品事故Ⅲ级响应处置措施

（1）应急指挥部应急响应措施

1）及时掌握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态进展情况，向县委、县政

府报告；

2）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参与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工作，传达

并督促有关部门（单位）落实县委、县政府、县安委会有关决定

事项和县领导批示、指示；

3）必要时协调驻地部队和武警支队应急增援。

（2）应急办公室响应措施

1）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成立后，及时组织研判，经确认为一

般危险化学品事故时，立即报应急指挥部申请启动Ⅳ级应急响

应；

2）应急指挥部批准发布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命令，并根据

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

3）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及时通知相关

成员单位、应急救援队伍赶赴事故现场，成立应急工作组，制订

应急救援方案、开展救援抢险、交通管制等应急处置工作；

4）协调有关部门、专家和应急人员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协

调各级、各专业应急力量采取应急救援行动；协调县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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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提供人力、物资、装备、技术、通信等应急保障；

5）及时掌握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态进展情况，向应急指挥部

报告。

（3）现场指挥部应急响应措施

根据应急处置的需要，由应急指挥部批准，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负责成立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现场指挥部，指定现场总指

挥，立即开展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1）深入现场实地勘查，了解现场真实情况。听取各有关单

位情况汇报。

2）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会商，传达和落实应急指挥部

指示精神。

3）完善初步处置方案，形成现场应急处置方案。主要包

括：交通管制、现场管控、组织营救、医疗救治、监测预警、疏

散撤离、避护安置、治安维持、卫生防疫、信息发布，以及交

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公共设施抢修等。

4）根据应急救援工作需要，设置相应的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组。并根据现场应急处置方案部署应急处置任务。

5）向以上组织汇报有关应急救援工作的执行情况和现场最

新情况、处置方案、处置情况。

危险化学事故发生后尚未指定现场指挥员的，最先带领处置

力量到达现场的有关单位负责人临时履行现场指挥员职责，负责

指挥在场救援队伍按照各自职责实施抢险救援，协调医护人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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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场医疗救援、转运受伤人员，协调有关单位加强交通指挥和

疏导、控制事件危险源、疏散转移群众等。

（4）应急工作组应急处置措施

综合协调组：收集、跟踪上级单位、社会、政府等相关方的

舆论信息，向总指挥汇报。向可能受影响的周边民众、单位发出

警告

技术专家组：迅速评估现场灾情，指定应急救援工作方案和

现场处置方案，指导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治安疏导组：根据技术专家组建议，确定警戒隔离区。治安

疏导组将警戒隔离区内与事故应急处置无关的人员撤离至安全

区，疏散过程中应避免横穿危险区，并注意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

险特性，指导疏散人员就地取材（如毛巾、湿布、口罩等），采

取简易有效的保护措施；在警戒隔离区边界设置警示标志，并设

专人负责警戒；对通往事故现场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严禁无关

车辆、人员进入；清理主要交通干道，保证道路畅通；根据事故

发展、应急处置和动态监测的情况，及时调整警戒隔离区。

抢险救灾组：立即控制、记录进入现场救援人员的数量，确

保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装备，携带救生器材进入现

场，协助受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区域；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处置、

火灾扑救、工程抢险和工程加固等工作。

医疗卫生保障组：医疗卫生保障组赶赴事故现场，设立临时

医疗点，为受灾群众、抢险救援人员、集中安置点受灾群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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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服务，并将伤者送往医院实施治疗。

环境气象监测组：环境气象监测组加强事故现场的环境监测

和气象监测，提供现场动态监测信息。

后勤保障组：后勤保障组向现场指挥部提供物资、装备、食

品、交通、供电、供水、供气和通信等后勤服务和资源保障，以

及向受到事故影响的人员提供应急避难场所和生活必需品。

舆情新闻信息组：在应急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组织事故信

息发布工作。发布的信息要经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审查批准，做到

及时、准确、客观。对于跨地区、涉及部门较多、影响较大的危

化品事故，由市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媒体的组织协调，正确引导新

闻舆论。

5.3.2.2 危化事故Ⅳ级响应现场处置要点

（1）危险化学品火灾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根据火灾发生位置、危险化学品性质及火势扩大的可能性，

综合考虑火灾发生区域的周围环境及火灾可能对周边的 影响，

确定警戒范围。治安疏导组隔离外围群众、疏散警戒范围内的群

众，疏散过程中应注意群众的个体防护，并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

场，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调集相应的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驻地

部队、专家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制订灭火方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事发单位、专家及各应

急救援小组制订灭火方案。制订灭火方案时应根据化学品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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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合适的灭火剂及灭火方法。

实施灭火：注意配备必要的个体防护装备（防热辐射、防烟

等），出现意外情况时，立即撤离。

现场监测：注意风向变化对火势的影响。

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并及时

将现场情况报应急指挥部。

（2）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首先确定爆炸发生位置、引起爆炸的物质类别及爆炸类型

（物理爆炸、化学爆炸），初步判断是否存在二次爆炸的可能

性。物理爆炸则重点关注爆炸装置的工作温度、压力及相邻装置

的运行情况，谨防相邻装置二次爆炸；化学爆炸，则须关注现场

点火源的情况。

治安疏导组确定警戒范围，隔离外围群众、疏散警戒范围内

的群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行。

如有易燃物质则应注意消除火源。在警戒区内停电、停火，

消除可能引发火灾和爆炸的火源。

危险化学品抢险救灾组在进入危险区前宜用水枪将地面喷

湿，防止摩擦、撞击产生火花，要特别注意避免泄漏的易燃液体

随水流扩散。

调集相应的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驻地

部队、专家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技术专家组根据现场可燃气体浓度及爆炸源的情况确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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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次爆炸的危险，确定应采取的处置措施。制订救援方案并组

织实施。

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并及时

将现场情况报应急指挥部。

（3）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质泄漏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确定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性质（主要是沸点、闪点、爆

炸极限等）、泄漏源的位置及泄漏现场点火源情况。

确定警戒范围。治安疏导组负责隔离外围群众、疏散警戒范

围内的群众，疏散过程中应注意群众的个体防护，设立警戒标

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现场，交警部门注意提前引导无关车辆绕

行。

调集相应的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驻地

部队、专家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现场指挥部确定泄漏源的周围环境（环境功能区、人口密度

等），明确周围区域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分布情况。

环境气象监测组检测泄漏物质是否进入大气、附近水源、下

水道等场所；加强现场大气、土壤、气象信息等监测,明确泄漏

危及周围环境的可能性。

技术专家组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或估算的泄漏量确定泄漏时间

或预计持续时间，预测泄漏扩散趋势。确定主要的控制措施（如

堵漏、工程抢险、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制订应急救援方案

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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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应急工作组实施救援方案，危险化学品抢险救灾组进入现

场控制泄漏源，抢救泄漏设备。出现意外情况，立即撤离。

现场指挥部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并及时

将现场情况报应急指挥部。

（4）危险化学品有毒物质泄漏事故现场处置要点

立刻进行疏散。现场指挥部应根据泄漏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

泄漏源的位置，并考虑风速风向、泄漏量、周围环境等。

确定警戒范围，警戒范围宜大不宜小。治安疏导组尽快疏散

警戒范围内的群众，疏散过程中应注意群众的个体防护。

调集医疗急救力量赶赴现场。调集所需的综合性应急救援队

伍、专业应急救援队伍、驻地部队、专家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检测泄漏物质是否进入大气、附近水源、下水道等场所；加

强现场大气、土壤、气象信息等监测，明确泄漏危及周围环境的

可能性。

技术专家组根据企业提供的情况及现场监测的实际或估算的

泄漏量，确定泄漏时间或预计持续时间。确定应急救援方案，实

施救援。

根据现场事态的发展及时调整救援方案，并及时将现场情况

报应急指挥部。

5.3.3 Ⅲ级、Ⅱ级、Ⅰ级应急响应

在Ⅳ级应急响应的基础上，县应急指挥部按照上级应急机构

的统一部署，组织、协调本县各方面应急资源，积极配合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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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国家相关应急机构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5.4 响应升级

因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次生或衍生出其他突发事件，已

经采取的应急措施不足以控制事态发展，需由其他专项应急指挥

部、多个部门（单位）增援参与应急处置的，应急指挥部应及时

报告上级部门，扩大响应级别，启动省级层面应急响应。

如果预计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将要波及周边城市或地区

的，应以市政府的名义，协调周边城市启动应急联动机制。

当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危害程度超出本县应急处

置能力，需要上级相关应急力量提供援助和支持的，由应急指挥

部报请市委、市政府协调相关资源和力量参与事故处置。

5.5 信息发布

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信息的发布，由县人

民政府具体负责。

发生较大以上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后，或发生在重点地

区、特殊时期比较敏感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

最迟要在事故发生后 5 小时内发布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权威

信息，在 24 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

处置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故处置进展情况持续发布

权威信息。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发布形式包括授权发布、提供

新闻通稿、接受记者采访、举办新闻发布会等。较大以上危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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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信息应及时通过政府网站、政务微博

等快捷方式予以发布。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由国家

和省的行政机关授权发布的，从其规定。

对发生在敏感地点、容易引发社会恐慌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

全事故以及涉及隐瞒事故、事故口径表述前后不一等敏感问题，

应急指挥部要主动介入，及早回应，稳妥发布权威信息。对有可

能引起国际社会、港澳台地区关注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应上报县委宣传部批准，由应急指挥部发布信息。

5.6 应急结束

当事故现场得以控制，遇险人员得到解救，事故伤亡情况已

核实清楚，环境监测符合有关标准，导致次生、衍生事故隐患消

除后，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即告结束。现场指挥部根据事故现场处

置情况及专家组评估建议，报告应急指挥部批准后，由现场指挥

部宣布应急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

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参加救援的部门和单位应认真核对参

加应急救援人数，清点救援装备、器材。

应急结束后，应急指挥部应将情况及时通知参与事故处置的

各相关单位，必要时还应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向社

会发布应急结束信息。

事故现场处置工作完成后，现场指挥部组织完成应急救援总

结报告，报送市危化应急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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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后期处置

6.1 善后处置

事故牵头处置部门负责牵头处置事故善后工作，应当根据遭

受损失的情况，制订和实施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

后工作方案。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中的伤亡人员、应急处

置工作人员应按照规定给予抚恤、抚慰、补助。对紧急调集、征

用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物资、设备、设施、工具，应按照规定给予

补助和补偿。根据工作需要，提供心理咨询辅导和司法援助，预

防和妥善解决因处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矛盾和纠

纷。

当地政府组织做好现场污染物清理、环境污染消除、疫病防

治、灾后重建等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消除事故后果和影

响，确保社会稳定。

6.2 社会救助

民政部门负责做好社会救助工作，按照政府救济和社会救济

相结合的原则，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红十字会、慈善会等人民团体、社会公益型团体和组织，依

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开展互助互济和救灾捐赠活动。

6.3 保险

应急指挥部、各有关部门应当为专业应急救援人员购买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及涉及使用环

节重点企业应按照省、市有关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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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保险公司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针对不同群体和人员的

需求，开发保额适度、保障层次多样、服务便捷的险种，扩大灾

害保险的覆盖面和服务范围，增强企事业单位和公民抵御事故的

能力，形成全社会共担风险机制。

鼓励从事高风险活动的企业购买财产保险，并为其员工购买

人身意外保险；鼓励保险行业开展事故风险管理研究，建立事故

信息数据库，形成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6.4 调查评估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分别由省政

府、国务院组织事故调查，市政府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积极落

实上级调查组提出的改进意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

发生较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由市政府直接组成调查

组或者授权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发生一般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由事发地的人民政府组

织调查组进行调查。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善后处置工作结束后，现场指挥部

分析总结应急救援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应急救援工作的建议，完

成应急救援评估报告报送市政府。根据现场指挥部提交的应急救

援评估报告，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分析、研究，提出改进应急

工作的意见，并抄送有关部门。

6.5 恢复与重建

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工作结束后，县应急指挥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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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地政府结合调查评估情况，立即组织制订恢复与重建计划，

及时恢复社会秩序，修复被破坏的城市运行、生产经营等基础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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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急保障

7.1 人力资源保障

（1）综合应急救援队伍。主要是消防救援队伍，承担危险

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任务。

（2）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市应急管理局牵头组建危险化学

品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其他各专项应急指挥部、有关部门（单

位）负责组建和管理本领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会同综合应急救

援队伍承担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任务。

（3）社会应急救援力量。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志愿者等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工作。组织有相关知识、经验和资质的志愿者成立应急志愿

者队伍，参与防灾避险、疏散安置、急救技能等应急救援知识的

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参与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报

告、抢险救援、卫生防疫、群众安置、设施抢修和心理疏导等工

作。

（4）应急专家。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各相关部门配

合，根据应急工作需要组建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专家组，为应急抢

险救援行动的决策、指挥、处置办法提供技术支持。

7.2 经费保障

（1）县应急管理局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积极申请预防和处

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所需财政负担的专项经费。

（2）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为应对事故提供资金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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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种形式的支持。

7.3 物资保障

（1）根据本县同区域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种类、频

率和特点，按照实物储备与商业储备相结合、生产能力与技术储

备相结合、政府采购与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方式，由县政府及有关

部门分区域、分部门合理储备应急物资。

（2）应急指挥部、各有关部门按照“专业管理、专物专

用”的原则，自行调拨使用本部门的应急物资。跨部门（单位）

调用应急物资时，向县政府提出申请，按有关规定办理。

7.4 医疗卫生保障

（1）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建立和完善全市卫生应急预案体

系、卫生应急指挥体系和医疗卫生救援体系，针对危险化学品事

故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组建医疗专家队伍和应急医疗救援队

伍，储备医疗救治应急物资，开展医疗救援演练和公众自救互救

医疗常识宣传教育。

（2）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和废弃危

险化学品处置单位应针对本单位可能发生事故的类别，加强员工

自救、互救知识和技能培训，最大限度降低事故造成的人员伤害

和健康危害。

7.5 交通运输保障

县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应急联动机制，保

障紧急情况下的综合运输能力，做好抢险救援车辆在本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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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公路通行服务保障工作。

县公安局牵头负责建立健全应急通行机制，保障紧急情况下

应急交通工具的优先安排、优先调度、优先放行，确保应急运输

安全畅通，根据应急处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绿色通道”，对

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及有关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发放应急车辆的

应急通行标志。

道路及交通设施被破坏或毁坏时，县交通管理部门应迅速组

织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尽快组织抢修，保障交通线路顺畅。

7.6 治安保障

县公安局应制订应急状态下维持治安秩序的各项方案，包括

警力集结、布控、执勤方式和行动措施等，维护危险化学品事故

现场秩序及所在区域社会公共秩序，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

处置及抢险提供保障。

县公安局负责组织事故现场治安警戒和治安管理，加强对重

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控制

事故肇事人员，维持现场秩序，及时疏散群众。

7.7 人员防护保障

在处置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过程中，相关单位应充分考

虑对人员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和所有危害种类，制订科学合理、切

实可行的应急救援方案，配备先进适用、安全可靠的安全防护设

备，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确保救援人员安全。

7.8 通信和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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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指挥部协调各通信运营企业，建立有线和无线相结合、

基础电信网络与应急通信设施相配套的应急通信系统，确保应急

处置通信畅通。

7.9 科技支撑保障

由县教育局牵头，县经济发展促进局、县农业和农村局等单

位配合，采取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关机构等开展

研究用于危险化学品事故预防、监测、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的

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

7.10 气象服务保障

县气象局负责气象服务保障工作，提供天气预报并加强对极

端天气的监测和预警。根据预防和应对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需要，

提供局部地区气象监测预警服务。

7.11 法制保障

在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和延续期间，县政府根据需要依法制

定和发布紧急决定和命令。县司法局按照县政府的要求对危险化

学品事故应对工作提供法律意见。

7.12 其他应急保障

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所需的其他保障由县有关部门按照

职责，依据各部门的预案进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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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督管理

8.1 应急演练

县政府负责统筹组织有关部门及企业定期开展全县危险化学

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通过演练，落实岗位责任制，熟悉应

急工作的指挥机制及决策、协调和处理程序，识别资源需求、评

价应急准备状态，检验预案和可行性和修订完善应急预案。

县应急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建立预案

演练制度，至少每 3 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做好各部门之间的协

调配合及通信联络，确保紧急状态下的有效沟通和统一指挥。通

过应急演练，培训和锻炼应急救援队伍，改进和完善应急预案，

并做好演练评估工作。及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

各危险化学品企业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每年组织综合和专

项预案应急演练，通过演练不断提高企业应急处置能力。

8.2 教育培训

（1）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开展应急法律法规、应急预案

和应急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民安全生产意识和预防、避

险、自救、互救等能力。

（2）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以及安全实景模

拟教育基地等多种载体，开展应急宣传教育。新闻媒体应当无偿

开展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自救互救知识的公益宣传。

（3）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组织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应急

救援人员开展应急管理相关培训，提升其预防和应对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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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事故的意识和能力。

（4）县各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按照隶属关系和管理责

任，加强本系统、本领域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提高其专业

救援能力和安全防护技能。

（5）危险化学品企业应将应急培训工作纳入日常管理，定

期开展相关培训。加强员工上岗前培训，确保从业人员具备必要

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具备

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安全管理人员和特

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8.3 责任与奖惩

（1）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故调查报告提请县人民政府

对在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中做出贡献的部门（单

位）、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应急处置工作中拒报、迟报、

谎报、瞒报和漏报事故重要情况，或者在应急处置工作中有失

职、渎职行为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处罚。

（2）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和应对工作实行行政领

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纳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和有关负责人

绩效考核范围。

（3）对未按应急预案规定履行有关职责，导致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或危害扩大的，或出现不服从上级政府统一指

挥，未及时组织开展生产自救和善后工作，截留、挤占、挪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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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资金等情况的有关责任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或处分。涉

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8.4 预案管理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建立应急预案评估制度，原则上至少每 3

年对本预案评估 1 次，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提请县人民政府修

订完善本预案。有关法律法规对应急预案修订周期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及时修订本预案：

（1）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

关规定发生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事故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作出重大

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8.5 预案备案

按照规定，本预案向县人民政府备案。

8.6 发布实施

本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编制，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发布，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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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则

9.1 名词术语定义

（1）危险化学品：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

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

品。

（2）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指固有危险性高、发生事故的

安全风险大、事故后果严重、流通量大，需要特别管控的危险化

学品。

（3）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指在生产、储存、使用、

经营、运输危险化学品和处置废弃危险化学品的过程中，由危险

化学品直接或间接引发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环境污染事故。

（4）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由危险化学品造成人员伤害、

财产损失和环境污染及其他较大社会危害时，为及时控制事故，

抢救受害人员，指导群众防护和组织撤离，清除危害后果而组织

的救援活动。

（5）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是应急管理部门

和其他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监督管理部门的统

称。

（6）其他说明：本预案有关表述中，“以上”含本级（本

数），“以下”不含本级（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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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件

10.1 连山危险化学品风险辨识与评估

10.1.1 基本情况简介

目前，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共有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 13

家，其中加油站 12 家，气体充装站（带储存）1 家，一般化工

企业 1 家，烟花爆竹批发经营企业 1 家，烟花爆竹零售店 10

个，暂无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医药制造企业、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企业、化工园区、油气长输管道。

县内无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天然气长输管道、化工园

区。

10.1.2 危险化学品风险辨识与评估

根据连山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类别和企业特点，主要事故类别

包括火灾、爆炸、容器爆炸、中毒和窒息等，具体分析如下：

化工企业数量少，工艺简单，但此类事故极易造成大的社会

影响。重点防范其火灾、爆炸事故。

危险化学品储存企业，油品储存单位以防火为重点，工业气

体储存重点防治火灾、容器爆炸，酸碱储存以防止化学灼伤、化

学中毒为主。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和众多加油站，火灾、爆炸是其主要危险

有害因素，应重点防火防爆，防止群死群伤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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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应重点防范其次生

灾害的影响。包括油品等易燃液体泄漏引发的火灾、爆炸、中毒

事故；压缩和液化气体钢瓶运输车辆钢瓶碰撞泄漏事故；危险化

学品包装袋破损引发火灾、中毒事故。

全县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的风险辨识见下表：

表 10.1-1 连山危险化学品风险辨识表

序

号

危险化学

品企业

主要危险场

所、设备

主要危险

化学品
事故类型

1
化

工

一般

化工

生产车间、

储罐

多聚甲醛、

辛基苯酚

火灾、中毒和

窒息

化学灼伤

2 气体充装
储罐、充装

车间

有氧〔压缩

或液化

的〕、二氧

化碳〔压缩

或液化

的〕、氩气

〔压缩或液

化的〕

火灾、爆炸、

中毒和窒息、

容器爆炸、冻

伤

4
烟花爆竹

经营企业
仓库，商店 民用爆炸品

火灾、爆炸、

中毒

5 加油站
加油机、储

罐等
汽油、柴油

火灾、爆炸、

中毒和窒息

10.2 应急资源调查

（1）危险化学品监管队伍

县、镇两级从事危化品监管人员、工作人员共 34 人（含分



- 53 -

管领导，其中公务员 16 人，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18 人）。

县局 4 人（公务员 3 人，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1 人）

吉田镇 4 人（公务员 2 人，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 人）。

永和镇 5 人（公务员 2 人，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3 人）。

小三江镇 5 人（公务员 2 人，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3 人）。

太保镇 5 人（公务员 2 人，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3 人）。

福堂镇 4 人（公务员 2 人，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 人）。

禾洞镇 4 人（公务员 2 人，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 人）。

上帅镇 3 人（公务员 1 人，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 人）。

（2）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队伍

目前，县内有消防救援队伍 1 支（吉田消防救援站），镇级

消防专业队 1 支（小三江消防专业队)，有消防指战员（含专职

消防队员）22 人，消防车辆 7 辆，消防救援设备 2044 套。周边

县（市）有连南大队、连州大队、阳山大队。

应急队伍及应急物资装备如表 10.2-1，医疗救护资源如表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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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1 连山消防救援队伍及周边县（市）消防救援队伍表

单位名称

人数

执勤

车辆

装备

（件、

套）

值班电话 队站地址
干部

消防员

（含专职

消防队

员）

清远市支队机关 30 5 2 200 0763-3119018
清远市清城区横荷街富强路消防支队营

区

连山大队

大队部 3 0 / / 0763-8730119
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鹿鸣

中路

吉田消防救援站 2 15 6 2036 0763-8730119
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吉田镇鹿鸣

中路

小三江镇消防专业

队
0 5 1 8 15107636238 小三江镇人民政府

连南大队
大队部 3 0 / / 0763-8660119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县东和路 119 号

三江消防救援站 3 18 5 1352 0763-8660119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县东和路 119 号

连州大队

大队部 3 0 / / 0763-6626414 清远市连州市西兴路 28 号消防大队

连州消防救援站 3 27 6 2138 0763-6626414 清远市连州市西兴路 28 号消防大队

阳山大队

大队部 2 0 / / 0763-7806119 清远市阳山县阳城镇工业大道 141 号

阳城消防救援站 3 17 5 1563 0763-7806119 清远市阳山县阳城镇工业大道 1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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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医疗救护机构规模以上的公立医院 1 家，各镇有卫生

院。在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时，可能需要上级及周边县医疗救

援。

表 10.2-2 连山及周边县、市级医疗机构表

序号 地区 名称 属性 分级 联系电话

连山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

公立医

院
二级

0763-

8735513

1

清远

市

清远市人民医院
公立医

院
三级

0763-

3312032

2 清远市中医院
公立医

院
三级

0763-

3338716

3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
公立医

院
三级

0763-

3390961

4 清远市第二人民医院
公立医

院
二级

0763-

5810735

5

连州

连州市人民医院
公立医

院
三级

0763-

6610331

6 连州市中医院
公立医

院
二级

0763-

6679022

7
连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

公立医

院
二级

0763-

6622632

8 连州市北山医院
民营医

院
二级

0763-

6660268

9 连南
连南瑶族自治县人民医

院

公立医

院
二级

0763-

866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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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连山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分级标准

按照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的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

围，应急响应级别原则上分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Ⅰ

级

应

急

响

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Ⅰ级响应：

1.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 100 人以上中毒

(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1 亿元以上的特别重大危险

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需要紧急转移安置 10 万人以上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

全事故；

3.超出省(区、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

4.跨省级行政区、跨领域(行业和部门)的危险化学品生

产安全事故；

5.国务院领导同志认为需要国务院安委会响应的危险化

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Ⅱ

级

应

急

响

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Ⅱ级响应：

1.造成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 50 人

以上、100 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l 亿元以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超出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

3.跨地级以上市行政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4.省政府认为有必要响应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Ⅲ

级

应

急

响

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Ⅲ级响应：

1.造成 3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 10 人

以上、50 人以下中毒(重伤)，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2.超出区政府（新区管委会）应急处置能力的危险化学

品生产安全事故。

3.发生跨区级行政区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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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响应的危险化学品生

产安全事故。

Ⅳ

级

应

急

响

应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启动Ⅳ级响应：

1.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中毒（重伤），

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安

全事故；

2.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认为有必要响应的危险化学

品生产安全事故。

本节有关数量的表述中，“以上”含本数，“以下”不含本

数。

Ⅰ级响应由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启动，Ⅱ级响应由省政

府启动，Ⅲ级响应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启动，Ⅳ级响应由各县

（市、区）政府启动。

各级政府在事故超出本级应急救援处置能力时，应及时上

报，请求启动更高一级应急响应，实施救援。

需要启动Ⅰ、Ⅱ、Ⅲ级应急响应时，县政府应先启动Ⅳ级应

急响应进行先期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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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连山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Ⅳ级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

关注事态发展

事故得到控制

关注事态发展

应急结束

由应急指挥部启动

Ⅲ级应急响应，设

立现场指挥部，指

挥应急抢险救援

按上一级相关预案

规定开展先期处置

工作，并关注事态

发展

事发县（市、区）

政府启动Ⅳ级应急

响应，直接指挥应

急抢险救援

应急结束

Ⅲ级危险化学品

生产安全事故

Ⅰ、Ⅱ级危险化学

品生产安全事故

事故得到控制
事故得到控制

事故升级

Ⅰ、Ⅱ、Ⅲ级

事发单位先期处置

事故升级

Ⅰ、Ⅱ、Ⅲ、Ⅳ级

危险化学品生

产安全事故

应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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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应急救援工作联系电话

应急救援工作单位联系电话

序号 单 位 联系电话 备注

1 清远市应急管理局 0763-3371665

2 县委县政府总值班室 0763-8716733

3 县委宣传部 0763-8734222

4 县经济发展促进局 0763-8716322

5
县应急管理局（应急值班

室）
0763-8716213

6 县教育局 0763-8732531

7 县公安局 0763-8883032

8 县民政局 0763-8734247

9 县司法局 0763-8716810

10 县财政局(县国资局) 0763-8732700

11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0763-8716300

12 县自然资源局 0763-8718113

13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0763-8718825

14 县交通运输局 0763-8733327

15 县水利局 0763-8716188

16 县农业和农村局 0763-8732553

17 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0763-8734265

18 县卫生健康局 0763-8716228

19 县市场监管局 0763-8732524

20 县林业局 0763-8718802

21 县气象局 0763-8732521

22 市生态环境局连山分局 0763-8718065

23 县公路事务中心 0763-8733372

24 县总工会 0763-8734309

25 县武警连山中队 0763-873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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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 位 联系电话 备注

26 县消防救援大队 0763-8730189

27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清远

连山供电局

0763-8733365

（办公室）

0763-8818038

（安监部）

10.6 连山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报告联系方式

县安委办总值班电话：0763-8716213；

县委县政府总值班室：0763-8716733

各镇联系电话如下：

各镇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联系电话

序号 地 区 办公室电话 值班电话

1 吉田镇 0763-8732118 0763-8732132

2 永和镇 0763-8813026 0763-8813026

3 小三江镇 0763-8860223 0763-8860700

4 太保镇 0763-8850151 0763-8850034

5 福堂镇 0763-8880336 0763-8880144

6 禾洞镇 0763-8960201 0763-8960762

7 上帅镇 0763-8990201 0763-8990037

10.7 清远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专家信息及联系方式

专家姓名 职称 联系电话 专业

梁岑峰 注册安全工程师 13570218176 应用化学

李政 高工 13809289488 高分子化工

王磊 注册安全工程师 18127259740 化学工程与工艺

张衡丰 高工 13711102659 无机化学工程

伍玉仪 高级工程师 13711580562 化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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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发全 注册安全工程师 13763360719 分析化学

彭登奎 高级工程师 15975510325 安全工程

舒晗 工程师 13430286873 安全工程

任计恩 高级工程师 13927628366 无机化学工程

杜敏 工程师 18565066268 精细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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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连山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

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许可产品及

产量

所属

行业

是否构

成重大

危险源

涉及的

危险化

工工艺

涉及的重

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

备注

1

连山壮族瑶

族自治县永

和加油站

永和镇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三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15m³×1

个；柴油罐

15m³×1 个

2

连山壮族瑶

族自治县农

机加油站

吉田镇沿

江西路

60 号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三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15m³×3

个；柴油罐

30m³×1 个

3

连山壮族瑶

族自治县石

龙头加油站

连山县福

堂镇石龙

头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二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50m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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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许可产品及

产量

所属

行业

是否构

成重大

危险源

涉及的

危险化

工工艺

涉及的重

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

备注

个；柴油罐

50m³×2 个

4

连山壮族瑶

族自治县太

保信恒加油

站

连山县太

保镇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三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15m³×1

个；柴油罐

15m³×1 个

5

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

广东清远连

山中心加油

站

连山县吉

田镇鹿鸣

东路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汽油

二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30m³×2

个、50m³×1

个;柴油罐

50m³×1 个

6 中国石化销 连山县吉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二级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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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许可产品及

产量

所属

行业

是否构

成重大

危险源

涉及的

危险化

工工艺

涉及的重

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

备注

售有限公司

广东清远连

山城西加油

站

田镇沿江

西路西出

口

站，其中汽

油罐 30m³×2

个；柴油罐

30m³×1 个、

50m³×1 个

7

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

广东清远连

山小三江加

油站

连山县小

三江镇田

心村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三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30m³×1

个；柴油罐

30m³×2 个

8

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

广东清远连

山二广高速

白沙服务区

连山县太

保镇白沙

村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二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30m³×3

个；柴油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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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许可产品及

产量

所属

行业

是否构

成重大

危险源

涉及的

危险化

工工艺

涉及的重

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

备注

南区加油站 50m³×2 个

9

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

广东清远连

山二广高速

白沙服务区

北区加油站

连山县太

保镇白沙

村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二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30m³×3

个；柴油罐

50m³×2 个

10

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

广东清远连

山二广高速

二广高速小

三江服务区

东区加油站

连山县小

三江镇田

心村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二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30m³×3

个；柴油罐

50m³×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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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许可产品及

产量

所属

行业

是否构

成重大

危险源

涉及的

危险化

工工艺

涉及的重

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

备注

11

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

广东清远连

山二广高速

小三江服务

区西区加油

站

连山县小

三江镇田

心村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二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30m³×3

个；柴油罐

50m³×2 个

12

清远中航石

油有限公司

连山加田加

油站

连山县小

三江镇登

阳村

汽油、柴油 加油站 否 / 汽油

三级加油

站，其中汽

油罐 15m³×1

个、20m³×1

个、30m³×1

个；柴油罐

50m³×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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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企业名称 地址

许可产品及

产量

所属

行业

是否构

成重大

危险源

涉及的

危险化

工工艺

涉及的重

点监管危

险化学品

备注

13

连山壮族瑶

族自治县威

发气体充装

站

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

县小三江

镇（原治

平小学）

氧[压缩的或

液化的]、氩

[压缩的或液

化的]、二氧

化碳[压缩的

或液化的]、

乙炔***；贸

易经营：氦

[压缩的或液

化的]、氮[压

缩的或液化

的] 、氢丶丙

烷

气体充装 否 / 乙炔

氧[压缩的或

液化的]储罐

20 m³、氩

[压缩的或液

化的]储罐

30 m³、二氧

化碳[压缩的

或液化的]储

罐 30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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